
塔城市财政局文件
塔市财振〔2023〕25 号

关于下达 2023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的

通知

塔城市恰夏镇人民政府：

根据地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计划的通知》

（塔地财振〔2023〕6 号）和地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券（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任务）计划的通知》（塔地财预〔2023〕49 号）文件，为做好

地方政府债券相关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增债券转贷情况

塔城地区第六批转贷塔城市新增政府一般债券，现下达你

单位 2023 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项目资金指标 200 万元。

项目主要用于塔城市恰夏镇切特吉也克村安全饮水项目120万

元、恰夏镇恩喀德克村防渗渠项目 80 万元。



一般债券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

制度有关规定、协议规定等直接支付债券资金。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21305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加强新增债券有关工作的要求

（一）债券资金申请要求

新增政府债券严格按照《塔城地区专项资金闭环管理操作

规程（试行）》文件要求执行，项目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施进

度，及时向地区教育部门报送项目资金申请。

项目主管部门、资金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债券资金的使用

范围组织实施，不得擅自调整债券资金使用方向和范围。

（二）加快债券资金执行

严格遵照《自治区政府债券资金管理奖惩暂行办法》（新

财预〔2016〕105 号）文件规定执行，年末不得形成结转结余

资金。新增债券资金要在自债券发行之日起 3月内全部形成实

际支出（即 10 月 28 日前），且每月至少达到支出序时进度。

请你单位切实做好债券安排使用工作，确保债券资金使用安全

有效。

（三）严格债券资金使用

新增债券资金只能用于申报对应的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严禁用于各类形象工程建设及楼堂馆所

建设等中央、自治区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严禁用于维修改造、

修理、养护、绿化、亮化、美化等项目支出；严禁用于项目保

证金、质保金等支出；严禁用于办公家具、课桌椅、教具、电

缆线缆、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等各类支出；严禁用于项目前期



费、差旅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各类费用；严禁

用于工资社保、公用经费、个人补助等经常性支出，严禁用于

补贴或奖励企业；严禁用于化解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和用于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严禁用于支付债券利息等，不

得拨付单位实有账户或财政专户、虚列支出。

（四）按月通报支出进度。请你单位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进

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地区将依托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

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进行全面监控，并按月对 2023 年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支出进度和管理使用情况进行通报。

（五）全面实施绩效评价。建立健全“举债必问效、无效

必问责”的政府债券资金绩效管理机制，推进债券项目全过程

绩效管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合理安排使用债券资金，使用债

券资金必须设置绩效目标，项目执行要对绩效目标进行定期监

控，项目执行结束要按照规定报送债券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提

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地区已将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作为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内容，纳入 2023 年度（绩效）考核范

围，对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券使用管理情况进行考核。

（六）严肃追责问责。严格按照地方政府债券管理规定，

管好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不得闲置、浪费债券资金，不能

违法违规使用债券资金。对违法违规使用债券资金的，将违法

违规使用债券资金和违规举债问题线索报纪委监委，进行追责

问责。



附件：《2023 年塔城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项目明细表》

塔城市财政局

2023 年 8 月 2 日

抄送：预算科、乡村振兴局、民宗委、发改委、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局

塔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8月2日印发


